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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有人过路口就跟着走

7700岁岁老老太太骑骑车车闯闯红红灯灯被被撞撞伤伤
本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

者 王建伟）“绿灯可以再
等，生命不能重来”，很多人对
这样的安全口号耳熟能详，却
未必真有这样的安全意识。这
不，22日上午，仅本报热线就接
连收到了两起斑马线上机动车
与行人相撞的事故线索，所幸
受伤人员没有大碍。调查发现，
虽是老生常谈，行人闯红灯现
象依然严重。

22日上午7点左右，在解放
路东段甸柳庄附近一个十字路
口，一个正在骑车的七旬老太
与一辆轿车相撞，老人摔倒在
地。车主随后拨打电话，将老人
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当天上午10点左右，记者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见到了躺在
病床上的张老太。她左眼乌青，
左面颊浮肿。“当时我看见已经
有人开始走了，两边一边一个
都开始走了。”张老太说话时声
音微弱，显得有气无力。

张老太称自己是从外地来
济的，“本来是来投奔我老伴儿
的，现在他不在了。”张老太称
自己现在在济南没有比较亲近
的家属。

“当时我打算送小孩去上

学，开车从东往西走，老太太是
从南向北骑行，我快到人行道
的时候已经踩刹车了，但是由
于惯性的作用，还是碰到了
她。”车主吴女士称，当时人行
道的红绿灯显示是红灯，“我这
儿都有照片，现场还有个人给
我作证。”

吴女士的妹妹说，她们现
在已经给老人做了全面检查，
老人并无大碍。“脑CT、胸透、
四肢身体各个部分都检查了，
花了1000多元。片子都在这儿，
没什么大问题。”

现场一位交警对双方就案
发经过进行了询问。“刚才有个
证人说看见是老太太闯红灯，
但是我还没看过案发现场的录
像，等看过录像之后才能确定
事故责任。”

下午3点，记者电话联系吴
女士，吴女士称已经拿到了交通
事故鉴定书，证明张老太确实违
规闯红灯，经过协商，吴女士向
张老太支付了2000元作为补偿。

在山大附属中心医院，一
位值班护士告诉记者，因交通
事故住院的患者为数众多，“虽
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
平常接到的这种患者挺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
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
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
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
责任；机动车一方没过错的，承
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行人与机动车碰撞，责任由谁负？

相关链接

本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
者 王建伟） 无独有偶，22日
上午8点，全福立交桥也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小女孩被
一辆红色轿车撞伤。

目击者宋先生称，上午8点
左右，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用
电动车带着两个小女孩，一个
七八岁，一个三四岁，可能因躲
闪不及，与一辆红色轿车相撞。

“电动车上稍大的那个女
孩胳膊受了伤，吓哭了。那个车
主主动拨打了120和122。”至于
当时该女子有没有闯红灯，宋
先生表示不太清楚。

上午9点，在事发现场，记者
看到全福立交桥劳务市场附近
不少行人乱穿马路，甚至有孩子
家长推着婴儿车横穿马路。

关于闯红灯的问题，记者
在现场采访了几位在劳务市场
找活的工人。“是应该注意红绿
灯，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
带头先闯红灯，后边很多人也
会跟上。”农民工老刘说。

下午2点，记者几经周折来
到小女孩就诊的山东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发现孩子的母亲已
经领着孩子离开。“那个大点的
小女孩来的时候腿上夹着夹

板，但是经过检查，没有骨折，
现在可能已经出院了。”急诊室
的一位值班大夫说。

当天，记者先后走访全福
立交桥、历山路与花园路交叉
口、北园大街与历山路交叉口
等多个十字路口，发现行人闯
红灯现象严重，“赶时间”成为
多数行人的理由。

“上班时间这么紧，扒两口
饭还得赶紧上班去呢。”在历山
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小丁接连向
记者抱怨没时间。他称自己在一
家公司上班，平常业务比较忙，不
得已才快走两步，闯了红灯。

电电动动车车带带俩俩小小孩孩过过马马路路被被撞撞
其中一名女孩胳膊受伤

22日上午9点，全福立交桥下两位家长推着婴儿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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